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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928.htm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

六日） 国务院同意农牧渔业部、国家计委、林业部、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土地资源调查

工作的报告》，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准确的人口和土

地数据资料，是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制订有关政策的重要依

据。目前我国人口已经查清，而土地的家底还不完全清楚。

为此，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工作，请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按照报告的部署和要求，加强对土地资源调查

工作的领导，认真做好这一工作。 农牧渔业部、国家计划委

员会、林业部、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关于 进一

步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工作的报告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家

底不清，现有耕地面积不实，草地、水面和各项建设用地也

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很不

适应，亟需进一步把土地资源查清。 一建国三十多年来，我

们没有作过全面的土地资源调查。一九五八年进行的土壤普

查，主要查了耕地土壤，没有量算土地面积。一九七九年春

，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通过土壤普查，基本查清了

土壤类型及其理化性状和障碍因素，为做好土地评价、农业

区划，调整农业结构和农业布局，以及开展科学种田、科学

养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与此同时， 有一千一百八十个县（

旗）进行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这些调查，由于受条件的限

制，多为较大面积的概查，大队（村）或更小单位的土地使



用情况尚未查清，不能更换现在不实的耕地统计数据，不能

满足以大队（村）为单位建立土地统计、登记制度的要求，

更不能满足当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下全面加强土地管

理，合理利用土地，发展生产的要求。至于土地评价分等工

作也还尚未进行。为了摸索土地利用现状详查的经验， 一九

八二年全国在农区、 牧区、城市郊区和丘陵山区分别选择了

九个不同类型的县（旗、区），采用更大比例尺图件进行了

详查试点；少数省、市亦进行了一些详查工作。详查结果表

明：耕地、草地、水域等面积普遍不实，林地资源最近几年

也有变化，很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统一的详查。 二这次开展

土地资源详查，总的要求是：全面查清我国土地的类型、数

量、质量、分布、利用状况并作出科学评价。详查工作拟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到一九八五年底，全国各县（旗）除个

别边远地区外，要善始善终地完成县级第二次土壤普查，并

根据条件进行土地利用现状概查或详查，全国汇总出比较接

近实际的土地利用现状面积数据。第二步，到一九九０年，

除完成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汇总外，各地都要完成土地利用

现状详查，开展土地评价，汇总出准确的各类土地数据资料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都应根据全国总的进度要

求，制订具体方案。详查工作以县为单位进行，由县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组织力量，以专业队伍为骨干，采用航空遥感

技术为主，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技术规程进行调查、验收。

国营农、林、牧、渔场（包括部队和侨务、司法等部门所属

各场）的土地资源调查，也应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统一部署

，分头办理，按期完成。土地利用现状详查应和土壤普查统

一部署，妥善安排，结合进行。对已有的土壤普查等成果要



充分利用，避免重复浪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可范围内

，力求一查多用。详查成果要达到以下要求： （一）查实大

队（村）和农、 林、 牧、渔场生产队（或分场）等基层单位

的土地面积，建立土地统计制度； （二）满足社队和国营农

、林、牧、渔场制订土地利用规划，因地制宜组织农、林、

牧、副、渔生产，实行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的要求； （三）

满足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区划、规划的要求； （四）满

足以大队（村）和农、林、牧、渔场为单位进行土地登记，

建立土地档案，全面管理土地的要求。 三 ? 为完成上述任务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 加强领导，搞好协作。全国土

地资源调查工作，由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领导，具体工作由

农牧渔业部牵头，林业、水利、建设、测绘、统计等部门分

工负责，密切配合。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下设土地资源专业

组，原来的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改为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

设在农牧渔业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统一领

导和部署这项工作，已建立土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由土

地管理机构负责；尚未建立土地管理机构的，可暂由农业区

划部门负责。（二） 健全充实土地资源调查事业机构，加强

技术培训工作。鉴于土地资源调查是一项长期工作，任务重

、技术性强，目前工作基础差，技术队伍薄弱，应予充实和

提高。地（市）县土肥站除承担土壤肥料工作外，同时承担

土地资源调查任务，并把土地统计、登记、土地资源动态监

测、土地利用规划等后续工作做好。 土地勘测人员在野外工

作期间的劳保福利和作业补助应按照地质等同类作业的有关

规定执行。（三） 几项规定。１．过去土地面积不实问题，

是历史形成的，经查实后，必须如实上报，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扣压不报、弄虚作假或擅自修改调查数据和资料。违者

要追究责任。土地调查单位也要对所提供数据的质量负责。

２．今后评先进单位、个人要全面衡量，主要根据实际总产

量和对国家贡献大小，不单凭单位面积产量。３．土地资源

调查资料由土地管理机关负责管理，逐级上报，同时抄送同

级统计部门。凡验收合格的，可提供给计划、生产等部门内

部使用。未经上级政府批准，不得公开引用或发表。４．详

查结束后，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条规定，

按照统计制度逐级上报耕地、林地、草地、水面利用数据分

项建设用地资料。（四） 加强测绘工作，保证底图供应。进

行土地利用现状详查，所需大比例尺测绘图件由国家测绘局

负责提供，并组织协调各专业测绘部门生产能力，加快出图

速度。目前测绘部门仅能提供农区所需１／万图件一百二十

万平方公里，尚缺二百万平方公里，重点林区所需一百七十

五万平方公里１／２．５万图件基本没有；牧区所需四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１／５万或１／１０万的图件，有７０％需更

新。为了完成上述供图任务，必需抓紧航空摄影工作，增加

正射投影仪等设备，加速生产航空象片平面图或影象地形图

。 为了保证一九九０年前能分期分批提供近期大比例尺航空

影象图和地形图， 在“六五”、“七五”期间由中央财政每

年给国家测绘局增拨必要的航空摄影和测绘事业费。并在“

七五”期间每年再增拨一定的设备基建费。属地方管理的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局（处）也应根据任务大小在地方

财政中相应增加事业费和基建费。（五） 解决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专项经费。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技术

培训、购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和测绘资料、资料印刷及工作



人员的补助等。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市、县地方财政共同

负担，建议从一九八四年起列入农业自然资源调查经费专项

开支。并由中央财政在“六五”和“七五”期间每年安排必

要的补助经费。中央补助经费包括各种国营农、林、牧、渔

场土地利用调查补助费。（六） 制订调查方案，统一技术规

程，严格验收上报制度。为了保证土地资源调查质量，便于

逐级汇总，必须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调查方案（包括调查的

总要求、工作组织）和技术规程进行调查和验收上报。一九

八一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土地资源专业组印发的土地资源

调查技术规程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草案，拟进一步修改后正

式颁布实施。关于土地评价方面的技术规程，由农牧渔业部

先拟一个大纲，通过试点检验，尽快草拟适合我国情况的技

术规程。（七） 做好后续工作，管好用好土地。土地资源的

数量、质量分布和利用、使用情况都是经常变动的。为了能

经常保持动态资料的现势性，还必须建立土地统计、登记制

度，搞好土地档案，开展土地资源动态监测，及时记载土地

利用和地力变化情况，定期更新土地调查资料，以满足各部

门的需要，因此，土地资源调查应和建立土地统计、登记制

度结合进行，并和其他后 续工作紧密衔接，切实把土地资源

管好用好。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研究办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